
  联 合 国 A/RES/67/234

 
大  会 Distr.: General

4 January 2013

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94   
 

12-49263 
*1249263* 请 回 收   
 

2 0 1 2 年 1 2 月 2 4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67/409)通过] 

67/234. 武器贸易条约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并重申对国际法的尊重和承诺， 

 回顾其1991年 12月 9日第 46/36L号、1996年 12月 10日第 51/45N号、1996

年 12 月 10 日第 51/47B 号、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V 号、2005 年 12 月 8 日

第 60/69 和 60/82 号、2006 年 12月 6日第 61/89号、2008 年 12月 24日第 63/240

号和 2009 年 12 月 2 日第 64/48 号决议，以及 2011 年 12 月 2 日第 66/518 号决

定， 

 对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举行的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表示失望，该会

议未能完成就尽可能高的常规武器国际转让共同国际标准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书的工作， 

 注意到会议主席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提交的载于 A/CONF.217/CRP.1 号会议

室文件的《武器贸易条约》草案反映了谈判进展情况，同时注意到一些国家要求

有更多的时间审议该文件， 

 决心在迄今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力求通过一项强有力、平衡并有

实效的《武器贸易条约》， 

 1. 注意到 A/CONF.217/4 号文件所载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的报告； 

 2. 决定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8 日在纽约举行最后一次联合国武器贸易

条约会议，采用 2012 年 7月 3日通过并载于 A/CONF.217/L.1 号文件的议事规则，

以便比照借用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采纳的模式，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完成《武

器贸易条约》的拟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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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又决定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主席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提交的载于

A/CONF.217/CRP.1 号会议室文件的《武器贸易条约》草案应作为今后关于《武器

贸易条约》工作的基础，但不妨碍各国代表团就该案文提出其他提案的权利； 

 4. 请秘书长就最后一次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主席的提名进行协商； 

 5. 请候任主席在 2013 年会议之前，在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主席提交

的载于 A/CONF.217/CRP.1 号会议室文件的《武器贸易条约》草案的基础上进行

协商； 

 6. 请秘书长向最后一次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包括

关键的背景资料和相关文件，同时考虑到为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提供的资料

和文件； 

 7.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继续处理此案，并为此吁请最后一次联

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主席在 2013 年 3月 28 日之后尽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大

会报告最后一次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的成果； 

 8. 又决定将题为“武器贸易条约”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临时议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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